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111年度金上字第13號

上  訴  人 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張心悌

訴訟代理人  古鎮華律師

被 上訴 人 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顏暐駩

被 上訴 人  潘健成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黃文昌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劉仁閔律師

複 代理 人  趙翊婷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2月

1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（108年度金字第4號）提起上

訴，本院於111年1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上訴人主張：被上訴人潘健成自民國97年10月1日起擔任上櫃

公司即被上訴人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群聯公司）之董

事長，並為訴外人聯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（104年1月29日更名

曜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下稱聯東公司）、華威達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下稱華威達公司）、薩摩亞商永馳科技有限公司（下

稱香港永馳公司）之實際負責人。潘健成負責編制、申報群聯

公司自98年間起至103年間止（下稱系爭期間）之財務報表，

卻悖於忠實義務，隱匿未申報及公告與關係人聯東、華威達公

司及香港永馳公司（下稱聯東等三家公司）間之交易及進行虛

假（或循環）重大交易等事項，致群聯公司財報不實，違反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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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交易法（下稱證交法）第20條第2項、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

申報及公告不實罪嫌，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（下稱新竹地檢

署）檢察官於108年7月25日對潘健成提起公訴，嗣經法院判刑

確定，其擔任上櫃公司之董事，執行職務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

項，難期其克盡職守等情，爰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

法（下稱投保法）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，求為命解任潘

健成擔任群聯公司董事職位之判決（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

決，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）。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廢棄。㈡

潘健成擔任群聯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。

被上訴人則以：潘健成前擔任群聯公司負責人（110年11月18

日已辭任該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），雖有前述違反法令之事

項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及法院判刑確定，惟上訴人依附表所示

事實，有關於其違反法令之犯罪情節、內容、交易主體、交易

狀況（含未揭露關係人重大交易及關係人間循環交易）及所犯

法條等資訊，早經媒體報導或公開，上訴人至遲於106年8月

底、9月初依據群聯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及

新竹地檢署嗣就上開事件發布之新聞稿，即可發現潘健成因前

述財務不實事件違反證交法而受緩起訴處分之違法判斷與評

價，而知潘健成有其所稱解任事由，卻遲至108年10月25日始

提起本件訴訟，已逾109年5月22日修正並自同年8月1日施行之

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所定2年除斥期間，其形成訴權已歸於

消滅。再則，潘健成之犯罪動機與目的，係為替群聯公司節省

稅金或規避權利金之支付，進而取得銷售價格優勢目的所為交

易安排，雖有不該，但最終並未使群聯公司受有實質財務損

害，該虛偽循環交易對於群聯公司上開年度之合併營收及損益

影響非重大，未揭露財報資訊者屬「非控制權益」，亦未影響

群聯公司之損益或股東權益及投資人對於群聯公司之投資判

斷，其擔任群聯公司董事長期間深獲肯定，應無不適合情事，

難認合於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之重大性，上訴人不得請求予

以解任等語，資為抗辯。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查潘健成自97年10月1日起擔任屬上櫃公司之群聯公司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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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，並為聯東等三家公司之實際負責人，前述各公司乃為關係

人。潘健成負責編制、申報群聯公司系爭期間之財務報表，卻

隱匿未申報及公告該公司與關係人（即聯東等三家公司）間之

交易，及進行虛假（或循環）重大交易等事項，致群聯公司之

財報有重大不實，群聯公司因此於105年8月間遭檢調搜索，嗣

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首次偵查後，認潘健成涉犯證交法第20條

第2項、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等罪嫌，於106

年8月17日對其為緩起訴處分（案列：106年度偵字第175、17

8、1394號），經依職權送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續行

偵查後，該署檢察官嗣於108年7月25日以前述罪名對潘建成提

起公訴（案列：106年度偵續字第157、158號），最後經本院

刑事庭判處潘健成有期徒刑1年8月，緩刑5年確定（案列：111

年度金上訴字第11號）。潘健成已於110年11月18日辭任群聯

公司之董事及董事長職務，現仍任該公司之執行長等情，乃為

兩造所不爭執，並有群聯公司變更登記表、公開資訊觀測站重

大訊息公告、新竹地檢署前述緩起訴處分書及起訴書、同署記

者會錄影光碟暨譯文、新聞稿、原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44號

刑事判決及本院前述第二審刑事判決、自由時報等媒體所為新

聞報導可稽（見原審卷㈠第23至26、29、31至81、321至336、

453頁、卷㈡第31至49、163至243、255至259、271至272、276

頁、本院卷㈠第481至637、677頁）。

上訴人主張潘健成擔任群聯公司之董事，有前述財報不實，違

反法令之重大事項，悖於其職務，不適宜再擔任群聯公司之董

事，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求予解任潘健成之董

事職務等語，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並以前揭情詞置辯。經本院

行爭點整理程序（見本院卷㈠第150至151頁），確認本件爭點

為：㈠本件有無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所定除斥期間規

定之適用？㈡如有前開規定之適用，上訴人提起本件解任訴訟

是否已逾除斥期間？㈢上訴人以潘健成有前述財報不實之行

為，且屬重大，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情

事，訴請解任其董事職務，有無理由？爰審認如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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㈠關於本件有無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所定除斥期間規定

之適用部分：

⒈按109年6月10日經總統修正公布、同年8月11日施行之投保法

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、第2項、第7項規定：保護機構辦理前

條第1項業務，發現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，

有證交法第155條、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（下稱期交法）

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，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

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，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

之董事或監察人，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

之限制，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；前項第2

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，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，2年

間不行使，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，經過10年而消滅；第1項

第2款之董事或監察人，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，自裁判確定

日起，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

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，

其已充任者，當然解任。又同法第40條之1規定：本法中華民

國109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，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

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，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。是前開

修正規定對於修正前已起訴之代表訴訟或解任訴訟，於修正後

尚未終結者，有溯及既往之效力，洵堪認定。

⒉再審酌前揭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法之目的，係考量對有價證券

或期貨交易進行操縱、內線交易，或有期貨交易詐欺等破壞市

場交易秩序之行為，均屬不適合擔任董事、監察人職務之情

事，惟目前實務上就該等行為是否屬於原第一項所定「執行業

務，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」見

解不一，為求明確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，促進公司治理，爰將

之列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、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，以

杜爭議。又解任訴訟係為避免不適任者擔任上市、上櫃或興櫃

公司董事或監察人，其裁判解任事由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

任期內為限，亦不論該事由發生當時其身分為董事或監察人，

保護機構均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，且訴請裁判解任屬形成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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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，自應有除斥期間規定。另審酌依第1項第2款被訴之董事或

監察人，主要係有重大違反市場交易秩序及損及公司、股東權

益等不誠信之情事，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

展，其一旦經裁判解任確定後，即不應在一定期間內繼續擔任

公司董事、監察人，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經營，

故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應具有失格效力，是董事或監察人

於訴訟繫屬中，縱未擔任該職務時，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，保

護機構仍得繼續訴訟（109年6月10日投保法第10條之1立法理

由參照）。

⒊是保護機構依前揭規定行使形成訴權，提起解任訴訟，其解任

之確定裁判於修法後乃具有失格效力，遭裁判解任者在一定期

間內不得再繼續擔任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職務，縱其於訴訟中

自行辭任，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；又因人民之權利因前開法律

修正而新增限制，其訴權之行使自應有除斥期間之限制，且同

法第40條之1明定上開修正條文於施行前已依原第10條之1第1

項規定提起且尚未終結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事件，應適

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，而具有溯及效力，此為立法者立法政策

之選擇，法院自應予尊重，不得任意割裂適用。準此，上訴人

於投保法修正前之108年10月25日向原審提起本件解任訴訟，

潘健成嗣於110年11月18日雖已辭任群聯公司之董事及董事長

職務，仍應認該訴訟具有訴之利益（倘潘健成遭裁判解任確

定，將生失格效力）；上開訴訟於投保法修正後既尚未終結，

上訴人之訴權行使，自應受前述除斥期間之限制，其論理始屬

一致，是上訴人主張本件應不受修法後新增之除斥期間限制，

依前說明，並無可取。

㈡關於上訴人提起本件解任訴訟是否已逾除斥期間部分：

⒈按除斥期間，乃權利預定存續之期間，為不變期間，除法律別

有規定外，自權利發生時起算，且不得展期，於除斥期間經過

後，權利當然消滅，其目的在維持繼續存在之原秩序，以早日

確定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，是當事人縱不援用，法院亦應職權

調查審認。又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明定同條第1項第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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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所定訴請裁判解任權（形成訴權），其除斥期間自保護機構

知有解任事由時起，2年間不行使，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，

經過10年而消滅。而所謂「知有解任事由」，係指保護機構發

現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，有證交法第155

條、第157條之1或期交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，或執

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者

而言，難認應以上開董事或監察人之行為如構成犯罪，其行為

是否經檢察官起訴，或法院判決有罪為準。此由投保中心為辦

理投保法第10條之1訴訟事件所訂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5款規

定：「本中心就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得依本法第10條之1規定辦理：…依主管機

關、相關單位提供或由本中心自行蒐集之事證資料，足認公司

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，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

或章程之重大事項，基於公益目的，有提起訴訟之必要者。」

可證。至於該辦法第8條另規定：「證券、期貨事件涉有違反

證交法或期交法之情形，而依本法第10條之1規定提起訴訟以

其違法事實為據者，本中心得待該事件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

決釐清事證後，報經董事會通過辦理之。」，非可認當然得影

響其行使形成訴權所涉除斥期間之判斷，其理自明。

⒉查潘健成因涉嫌上開財報不實等犯嫌，經新竹地檢署於105年8

月5日至群聯公司搜索，並於翌（6）日召開記者會表示：「本

案經查上櫃公司群聯公司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，在98年

到103年初沒有在各期應申報的財務報告揭露與關係人重大的

交易的訊息，另外在同一期間，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，

透過與三家關係人公司相互間的假交易，那假交易的金額為4,

000萬美金，造成財務報告重大不實的結果。本署張瑞玲檢察

官偵辦後，認為潘姓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已經觸犯證交法第171

條第1項第1款財報不實罪，諭令潘姓負責人交保2,000萬並限

制出境，其他相關人員各交保100萬元至300萬元不等」等語。

隨後群聯公司於同年8月6日至19日間亦多次在公告資訊觀測站

發布相關訊息，說明聯東等三家公司之營運由潘健成實質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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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及其係基於經營佈局使群聯公司與這三家公司進行交易，

後者均屬群聯公司實質關係人，因上述公司之成立均係為了聯

群公司長期發展所作的布局，各有其布局考量，如揭露將無法

達成相關目的，因而未於財務報表附註事項中說明群聯公司與

渠等實質關係人間之交易，然與聯東等三家公司之交易金額已

揭露於各期財務報表中，且對報表數字之正確性並無影響等

情，及於105年8月11日公開資訊觀測站澄清聯合報105年8月6

日之報導內文中提及「上市公司群聯電子與子公司曜成科技

（即聯東公司）被控涉嫌透過會計師事務所作假帳」一事；嗣

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4日、21日亦兩度公告因應主管機關金管

會之要求，而重編、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之財務報表，並申

報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以供各投資人參閱。相關新聞媒體亦於翌

（22）日報導群聯公司併入聯東公司等公司收益後重編之財務

報表，各年度個體財務報表的稅後純益，每股純益及股東權益

無影響，以及該公司於106年度股東常會中承認重編98年至104

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更正後營業報告書等情，分別有如附表編

號1至9證據欄所示公開資訊觀測站說明、記者會光碟暨譯文、

金管局函文、群聯公司重編後之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核閱報告，

及相關新聞報導可佐。

⒊又上訴人職司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所訂之業

務，並基於同法第10條之1第1項之規定有提起代表訴訟及解任

訴訟之權責，群聯公司乃為國內知名之上櫃公司，潘健成所涉

財報不實等罪嫌，於105年間群聯公司遭搜索後，上訴人斯時

法定代理人即曾於同年8月間以前開身分接受媒體專訪，表示

群聯公司必須自行依據會計原則編制正確的財務報表，否則透

明度、可信度有疑，投資人如何根據財報做投資判斷等語（見

附表編號3）；嗣群聯公司於同年度重編或更正財報期間又發

生他人藉機進行內線交易有損投資人權益之事件（見原審卷㈠

第221、226頁），足認上訴人依權責對於潘健成所涉財報不實

等罪嫌之偵辦過程及後續偵查結果，應有一定之關注，尚難與

一般投資大眾相比擬。而群聯公司及潘健成於偵辦過程已多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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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因上情而重編及更正財報，嗣經新竹地檢署於106年8月17

日首次偵查終結對潘健成作成緩起訴處分時，群聯公司亦於同

年月31日在公開資訊站發布重大訊息，公告該事件經新竹地檢

署偵查終結，並對潘健成等涉案人為不起訴暨緩起訴之處分等

情，同年9月1日新竹地檢署亦發布新聞稿，說明群聯公司「本

署檢察官…偵辦群聯公司董事長潘健成等人因未揭露與關係人

之重大交易及關係人間的循環交易導致財報不實案件，已經偵

查終結，檢察官認為潘健成等人雖成立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

1款財務報告不實罪，惟考量潘健成等人並無前科，且經查證

潘健成等人確實未從中牟取個人之不法利益，並均於偵查中自

白，積極配合檢察官調查證據，檢察官依證交法第171條第5項

減刑規定並審酌刑法第57條之相關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，決

定對潘健成等人為緩起訴處分」等語，此事並廣為媒體所報

導，有如附表編號10至11證據欄所示公開資訊觀測站說明、新

竹地檢署新聞稿及相關新聞報導可參。

⒋佐以上訴人於106年9月14日亦函請該署提供潘健成涉嫌違反證

交法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及緩起訴處分書，俾供其研議投資人

權益方案之參考，並於函說明其記載依據同年月1日媒體報導

群聯公司董事長潘健成涉嫌違反證交法乙案，業經該署發動刑

事偵查程序，查其所為實有侵害投資人權益之虞等語(詳原審

卷㈡第274頁)，嗣該署雖函覆該案尚未確定，暫未能提供相關

書類予上訴人（見本院卷㈠第277頁）。然綜合前述各項事

證，堪認上訴人自105年間群聯公司之財報不實事發後，即長

期追蹤潘建成所涉財報不實等罪嫌之偵查情形，結合新竹地檢

署於105年間、106年間所發表之記者會或新聞稿及相關媒體報

導、群聯公司歷次發布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與該

公司公告重編之財務報表，以及櫃買中心對於群聯公司重編財

務報表進行實質審閱等資料，已足以研議及判斷潘健成就群聯

公司系爭期間之財務報告有虛偽、隱匿關係人重大交易資訊而

未揭露，及利用聯東公司等三家公司進行虛假或循環進、銷貨

交易，金額達4,000萬美金，有財務報告重大不實之情事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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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合於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上櫃公司之董事執行

職務有無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，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

者之解任事由，進而決定是否基於公益性對於潘健成提起本件

訴訟。是上訴人於106年9月間依據前述資料，應已發現潘健成

有該當於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解任事由，自應

於合理期間內儘速對潘健成提起解任訴訟，以早日確定被上訴

人間之法律關係，然其卻捨此不為，迨潘健成所涉刑案，嗣經

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續行偵查，再經檢察官於108年7月25日10

6年度偵續字第157、158號起訴書對潘健成提起公訴後，始於

同年10月25日向原審提起本件解任訴訟，其形成訴權依修正後

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、第40條之規定，已因除斥期間屆滿歸

於消滅，而失其據。是上訴人主張本件所涉案情，非經偵查終

結提起公訴，其無從事先探知潘健成是否存有解任事由云云，

依前說明，並無可取。

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，訴請

裁判解任潘健成擔任群聯公司之董事職位，為無理由，不應准

許。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上訴論旨指摘

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其上訴。

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、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核與

　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12  　月 　 20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七庭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林翠華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許炎灶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黃珮茹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

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

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

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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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

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

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  黃文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：

編號     時間      媒體報導或公開資訊內容        證據欄

1 105年8月5日 群聯公司遭檢調搜索 原審卷㈠第321頁、卷㈢

第345、347至361頁（105

年8月6日至8月19日公開

資訊觀測站說明）

2 105年8月6日 新竹地檢署記者會，主任檢察官稱潘健

成掌控聯東、華威達等公司，屬關係

人，卻於98年至103年間各期財務報告

均未揭露此等關係間重大交易，且有虛

假交易，涉嫌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

第1款財報不實罪

原審卷㈠第323、325頁

（記者會錄影光碟及譯

文）

3 105年8月17日 自由時報就群聯公司涉有假交易乙事對

投保中心斯時董事長邱欽庭所為之專訪

報導，其認群聯公司必須自行依據會計

原則編制正確的財務報表，否則透明

度、可信度有疑，投資人如何根據財報

做投資判斷

原審卷㈠第327至329頁

（自由時報財經政策之報

導）

4 105年9月4、2

1日

群聯公司兩度公告按金管會之要求，重

編、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財務報告，

並說明與前次公告財務報告之主要差

異，詳細內容參閱重新公告、更補正公

告及更補正後申報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

原審卷㈠第331頁、卷㈢

第79至343頁、431至432

頁（105年8月31日金管會

函文、同年9月4日及21日

公開資訊觀測站說明及群

01

02

03

04

05

06

07

10



重編後財務報告電子書，以供各投資人

參閱

聯公司重編後之財務報表

暨會計師核閱報告）

5 105年9月22日 經濟日報報導「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1

日接獲金管會要求重編98年至105年第2

季財報」，該公司重編之財報經董事會

過關，及群聯公司公告重編後系爭期間

各期合併財務報告之補充說明

原審卷㈠第333頁、本院

卷㈠第123至124頁（經濟

日報105年9月22日報導，

及同日公開資訊觀測站說

明）

6 106年3月20日 群聯公司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重訊，

公告106年股東常會議案，其中包括承

認98年至104年重編財報以及新任董

事、監察人之選舉案

原審卷㈠第335至336頁

（106年3月20日公開資訊

觀測站說明）

7 106年5月2日 投保中心106年5月2日函詢群聯公司106

年股東會議案，就新任董事之選舉案並

無意見。

原審卷㈠第337至338頁

（投保中心函文）

8 106年5月12日 群聯公司寄發106年度股東常會通知

書，報告事項、承認事項等議案包含重

編98年至104年之財務報告

原審卷㈠第343至344頁

（開會通知書）

9 106年6月13日 群聯公司召開106年度股東常會，並於

股東常會議事手冊中檢具更正後之98年

至104年營業報告、重編後之98年至104

年合併財務報表。

原審卷㈠第345至451頁

（股東常會議事手冊）

10 106年8月31日 群聯公司發布重訊，公告該公司發生之

財務事件經新竹地檢署偵查終結，並對

潘健成等涉案人為不起訴暨緩起訴之處

分。

原審卷㈠第453頁（106年

8月31日公開資訊觀測站

說明）、卷㈡第31至49頁

（106年8月17日緩起訴處

分書）

11 106年9月1日 新竹地檢署發布就上開事件為緩起訴處

分之新聞稿，及經濟日報報導「群聯公

司做假帳、潘健成獲緩起訴」

原審卷㈡第271至272、27

6頁、本院卷㈠第121、27

5頁（106年9月1日新竹地

檢署新聞稿及同日經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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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續上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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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、同年8月31日中央社

相關新聞報導）

01

(續上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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